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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弘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东明 林荣铭

电话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８５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９５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８９ （０２０）８３６０３９８９

电子信箱

ｓｄｍ＠ｇｈｋｇ０００５２９．ｃｏｍ ｌｒｍ＠ｇｈｋｇ０００５２９．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３６，８６４，４１５．６５ ７０４，６２２，５５２．７５ １８．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４０８，６０８．７７ ３７，６６１，６８５．４４ ４．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３４，３３２，７７３．９５ ３０，４９１，１５２．３２ １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５，９３３，９２９．４８ －２５，４２３，７０９．０９ －２３８．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６４％ ４．７９％ －０．１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７１，９９７，９７１．４３ １，２０５，４８９，８６４．６２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８６８，９３０，１５０．００ ８２９，５２１，５４１．２３ ４．７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３，４３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广弘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１．２６％ ２９９，２５９，５２０ ４３９，８４４

广东广弘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４％ １１，３４８，７５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８％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鹤山毛纺织总厂

床上用品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 ７，５９７，６４７ ７，５９７，６４７

鹤山市今顺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 ７，０００，８０４

鹤山市资产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

１．１１％ ６，５００，３０３

崔玉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３，２５０，０００

鹤山市鹤昌实业

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 ２，３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０

冻结

２，３１０，０００

鹤山市宏科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２，１０１，９９０ ２，１０１，９９０

左本俊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７８８，１２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

，

其他未知公司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按照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要求，公司经营层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

计划，以加快发展为核心，以项目推动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把干实事、求实效、谋实招作为工作的

基本导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和坐不住的责任感真抓实干破解难题，紧贴市场、把握机遇、开阔思路、化危

为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半年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措施落实到位，较好地克服了禽流感和市场需求疲软

带来的经营冲击，实现了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３７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７７％

；营业利润

４１１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１２．１２％

；利润总额

５６２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３ ％

；净利润

４００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８ ％

。

（

２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

１

）以抓好主业经营和加快转型升级为核心，化危为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公司上半年主动适应新形势，继续调整优化主业、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结构，整合产业资源和经营业

务，扎实推进“两个模式，两种方式”创新。

教育出版物发行板块密切关注教辅新政，逐项分解经营任务，狠抓重点工作落实，生产经营上重点抓

了三项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图书管理信息系统和内控规范的优势，主动加强与有关出版社、印刷厂的沟

通，与发货站、连锁发行网点协同作战，高标准地完成春季教学用书发货工作。二是创新模式方式，实现教

辅经营新突破。 针对我省教辅管理政策实施意见出台及教辅评审工作中的新情况，公司充分发挥网络优

势，上下联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的磋商合作，确保教辅经营总体稳定。其中：

岭南幼儿教材品牌效应明显，中职教材业务取得了新突破，馆配图书业务初见成效。三是继续推进连锁经

营工作。上半年先后在省内设立了多家连锁发行网点，并制定了连锁发行网点评比激励办法，把连锁经营

工作重点放在建立考核激励和约束机制上，进一步提升连锁发行网点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水平。

肉类食品板块的冷藏贸易企业克服了冷库竞争日趋激烈、交通管制、冻肉贸易市场疲软等重重困难，

突出向发展要效益主题，大力拓展业务和市场，加快向现代连锁经营、现代物流转型，化危为机提升“冷

库

＋

市场”的竞争力和辐射范围。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公司生猪产销地收集和了解货源

及客户需求信息，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为做好购销计划、灵活调整购销策略奠定了良好基

础。 二是把控好经营节奏，调整营销策略和品种结构，加大适销效益品种的采购和营销，加快终端客户和

高端客户的开拓。同时，依托核心客户，不断调整和拓宽冷库及市场客户结构，提高中高端客户比重，推动

客户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增强“冷库

＋

市场”竞争力。三是进一步创新电子商务“实体店

＋

网店”的多元、互

补经营模式，推动公司名优食品的实体商店与虚拟商店协同发展。上半年丰富了小包装精品肉的品种，并

采取在高档社区做促销、在公交线路投放车身广告、丰富提货方式、提高配送服务质量等多种手段完善销

售平台和传播渠道，提升了小包装精品冻肉的销售业绩。 同时，公司还抓好腊制品产品营销市场的开拓，

腊制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肉类食品板块的畜禽养殖企业克服

Ｈ７Ｎ９

型禽流感导致市场消费疲软的影响，确保了企业正常运转，

上半年着力抓好四项工作：一是抓好防疫管理稳定企业经营。 为防止外界

Ｈ７Ｎ９

型禽流感影响企业正常生

产，农场实施封闭式管理，严格控制人员、车辆、物品流通，制定了疫病防控方案，加强生产基地的疫病监

测和日常卫生消毒，并及时疏通员工思想。 通过努力，上半年农牧企业没有发生疫情，为加快发展奠定了

基础。 二是抓好生产调整规避风险。 在

Ｈ７Ｎ９

型禽流感的冲击下，家禽养殖业面临严峻考验。 南海种禽公

司因势利导调整生产计划，一方面推迟种鸡开产时间，争取时间缓冲市场冲击，避免大量倒苗的情况出

现；另一方面抓紧淘汰到期种鸡，及时止损保留实力。 通过努力，最大限度地把禽流感对企业的损失降到

最低。 三是抓好成本控制降耗增效。 四是抓好产品营销扩大市场。

２

）落实项目倒逼机制，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上半年，公司加大了重点项目的推进工作。通过细化运行方案、量化考核指标、提高执行力度，狠抓项

目落实，有效实现了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目标。

①

广州大道北

５２０

号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项目。 经过

多方努力，该项目成为“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试行方案”首个案件，并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目前正在向有关部门申请施工许可证等工作。

②

以主发人发起设立的广州弘信小额贷款公司项

目。 经过不懈努力，上半年已获得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办同意设立小贷公司的批复通知，于

７

月份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并于

８

月取得广州市金融办开业通知。 目前正加快推进开业工作。

③

广州市番禺嘉兴食品公司

“三旧”改造项目。 目前，公司正积极探讨该项目的改造开发方案。

３

）坚持不懈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提供绿色、安全食品。

公司加大建设诚信示范市场的力度，充分利用《冷冻食品溯源监控》项目加大对冷库入库商品巡查及

抽样检测力度，对入库存储动物产品严格执行索证制度，并完善首问负责制，确保食品安全。

４

）完善公司治理，全面推进内控制度实施，进一步构建规范、高效、和谐的广弘控股。

今年上半年，按照广东证监局的部署，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进行对照梳理和完善；同时，继续全面推

进内控制度实施和对标管理，大力推进资金集中结算、信息化、发挥监察审计效能，确保企业规范有序运

作。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重视抓好队伍建设，继续推进“五好”班子建设及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抓好

维稳和安全生产工作，为企业构建和谐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切实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聂周荣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以传真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翁世淳董事因公务出差在外的

原因授权委托郑宗伟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财务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聂周荣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副董事长黄广伟先生、原董事郑卫平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已辞去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与会董事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后如下：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黄湘

晴、谢明权、邹建华，邹建华任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黄湘晴、谢明权、辛宇，谢明权任主任委

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俞焕贵、翁世淳、谢明权、邹建华、辛宇，辛宇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投资决策程序，提高公司投资工作的决策效率和质量，降低投资风

险，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设立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

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为：郑宗伟先生、陈子召先生、翁世淳先生、谢明权先生、辛宇先生，郑宗

伟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通过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以通讯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４

名，潘瑞君监事因公务出差在外授权

委托监事会主席林文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文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经对该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１

、该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怡里 刘润照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６６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０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１８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ｙｉｌｉ＠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ｌｉｕｒｕｎｚｈａｏ＠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７７，１２０，２３２ ４９０，２０４，８５２ １７．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５，４０５，２９４ ８５，６６２，７０２ １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元

）

９５，４６４，５２９ ８４，３０９，０６２ １３．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３７，０８８，７６３ －９４１，０９８，８６６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７％ １．４３％

增长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１．５７％ １．４０％

增长

０．１７

个百分点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３，３１８，３２２，８６０ １２，７９７，６０８，８４０ ４．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

元

） ６，０３１，３０７，９６２ ６，０３７，７６０，５１６ －０．１１

（二）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位

）

１１０

，

６７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股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７．５６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 －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８１ ４２７

，

４９３

，

０９５ － － －

山西国际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１１ ２６６

，

６６６

，

２００ － － －

山西焦化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６ ３２

，

５５２

，

２６３ － － －

山西杏花村汾酒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５ ３０

，

０４１

，

８１１ － － －

山西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注

１

）

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 －

山西省科技基金

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２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 － －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国有法人

０．８２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 －

吕梁市国有资产

投资集团公司

（

注

２

）

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１８

，

６２５

，

９２３ － － －

长治市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中心

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１７

，

１２３

，

８３３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国信集团持有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７％

股权

，

为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

，

构成关联关系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国信集团与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９２２

，

２８３

，

５９２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４４％

。

根据

《

关于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有关

事宜的通知

》（

晋国资改革函

［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

），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整体划转到山西省

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山西省科技基金

发展总公司与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４１％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注：

１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组织形式及公司

名称等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１８３

号）批准，公司股东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更名为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领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目前，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办理相关

信息变更事宜。

２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吕梁市投资管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项的批复》（吕政办函

［

２０１３

］

１３

号），公司股东吕梁市投资管理公司更名为吕梁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吕梁

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公司已完成在中登公司的客户信息资料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及经营计划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机遇，确立了“坚定信心，深化改革，迅速行动，全面推进公司转型与发展步伐”的

工作方针。 经过半年的实践，明确了各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定位和方向，调整部分组织架构，优化调整体制

机制，稳步推进业务布局，创新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分析

１

、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在稳健开展传统业务基础上，积极布局新业务，另一方面，不断整合资源，提高

经营效率，经营业绩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７１２．０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７．７３％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

，

８９２．４２

万

元，同比增长

２７．３６％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５４０．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３．１８

亿元，净资产

６３．７０

亿元，母公司净资本

４０．０８

亿元。受证券市场交易总量上升的影响，

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同比上涨

１７．９％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９８．５２％

；自营、资产管理、期货经纪等业务

平稳发展。

表：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同比变动

（％）

营业收入

５７，７１２．０２ ４９，０２０．４９ １７．７３

利润总额

１２，８９２．４２ １０，１２２．８９ ２７．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５４０．５３ ８，５６６．２７ １１．３７

类 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变动

（％）

总资产

１，３３１，８３２．２９ １，２７９，７６０．８８ ４．０７

净资产

６３６，９９６．７１ ６３８，０９４．５４ －０．１７

母公司净资本

４００，８１１．４７ ４４１，６４７．１４ －９．２５

２

、报告期内收入构成及变化情况

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期货经纪业务等。

报告期内，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期货经纪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

重分别为

５４．０３％

、

８．８１％

、

０．７０％

、

２２．９０％

和

７．８４％

。 与上年同期相比，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收

入占比分别上升

０．０８

、

９．３２

、

０．０２

个百分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表：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分部情况表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支出比

上年增减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

增减

证券经纪业务

３１，１８０．５４ １５，４３９．４５ ５０．４８ １７．９０ １．９１

增长

７．７６

个百分点

证券自营业务

５，０８７．０３ １，１４３．３０ ７７．５３ －１６．９９ １１０．５１

下降

１３．６１

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４０３．６０ ２５１．２６ ３７．７５ ２０．４４ －１８．３３

增长

２９．５６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１３，２１７．９９ １４，６８６．２６ －１１．１１ ９８．５２ ４２．８３

增长

４３．３２

个百分点

期货经纪业务

４，５２７．０１ ４，５０７．９５ ０．４２ －５．５４ ２．３３

下降

７．６５

个百分点

１

、证券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对经纪业务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全面调整组织架构，将原经纪业务总部调整为机构业

务总部和零售业务总部，同时，努力推进业务整体转型，在北京、上海和山西省内设立

１６

家分公司，共享区

域营销资源。 根据

ＷＩＮＤ

统计， 上半年公司完成代理买卖股票和基金交易量

２

，

１００．５７

亿元， 市场份额

０．４８６％

，略有下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１７．９０％

，创收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２

、证券自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自营业务继续遵循“稳健投资、均衡配置”的理念，调整资产配置结构，加大固定收益

品种投资，有效规避了二级市场波动风险。

表：自营业务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明细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同比变动

（％）

证券投资收益

４，８１０．２１ ４，１９６．５６ １４．６２

其中

：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

－２，５３７．８９ －９５１．６０

不适用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６８１．８３ ３０２．７２ １２５．２３

出售衍生金融资产收益

－７３．３５ ９９５．７３

不适用

金融资产持有期间收益

６，７３９．６３ ３，８４９．７１ ７５．０７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６．９３ ８１．０３ －９１．４５

其中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９３ ８７．４８ －９２．０８

衍生金融资产

－ －６．４５

不适用

３

、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业务设计团队、营销团队、投资团队的建设，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管理规模已达

２６．０７

亿元，实现收入

４０３．６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４４％

。

表：资产管理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业务规模 业务收入 业务规模 业务收入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２５６，１７７．０２

４０３．６０

６２，６７０．９０

３３５．１１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4,509.00 -

４

、投资银行业务

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分两个板块：一是由控股子公司中德证券开展的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财务顾问

业务；二是由公司本部创新业务部从事的新三板和财务顾问业务。

上半年取得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资质，进一步丰富了现有投行业务产品线。

表：证券承销业务具体情况

承销

方式

发行类型

承销家数 承销金额

（

万元

）

承销收入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主承销

ＩＰＯ － － － － － －

增发

４ １ ３８６，８４４ ９０，０００ ９，５１８ ２，０４０

债券

３ １ ４３８，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９６７ ４５０

小计

７ ２ ８２４，８４４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１，４８５ ２，４９０

副主承销及分销

ＩＰＯ － １ － １，１１６ － ５００

债券

２１ ４

１，７１３，

９５０

２９０，６００ ２，６７４ ５０１

小计

２１ ５

１，７１３，

９５０

２９１，７１６ ２，６７４ １，００１

报告期内，公司调动多方资源，扩大新三板和财务顾问业务的项目储备。公司积极参与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建设，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巩固山西省内项目资源优势。

５

、期货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期货业务交易量

９４２．４１

万手，交易额为

１７

，

５１０．８４

亿元，分别增长

８８％

和

４８．４３％

，实现

收入

４

，

５２７．０１

万元，同比下降

５．５４％

。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继续稳步推进，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

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６４

号）（详见“（十）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并购及再融资事项说明”）。

６

、研究业务

报告期内，研究业务继续在顶层战略、基础研究、业务支持、品牌建设、研究销售等方面开展工作。 煤

炭、餐饮等行业研究在“搜狐金罗盘”、 “金融界慧眼识券商”、第九届“天眼中国最佳证券分析师”等行业

评选中名列前茅，市场影响力有所提升。 此外，积极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研究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７

、创新业务

①

信用交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截止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现有

６９

家营业部中已有

６６

家上线，融资融

券金额

７４

，

３１７．９６

万元。约定购回业务初始交易金额约为

２２

，

９３９

万元；转融资规模达到

４．２

亿元。上半年，公

司取得上交所、深交所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资格。

②

柜台交易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司取得柜台市场试点资格。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柜台交易业务的组织架构、制度建设、

产品设计与储备、技术系统实现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８

月

１２

日首只产品上柜发行。

③

直投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华启富专业从事直接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龙华启富继续推进新晋商股权投资基

金的募集工作；公司对龙华启富增资

１

亿元，专项投资于山西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创投基

金”），并由龙华启富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设立山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 创投基金目前已进行工

商注册，首期

２

亿元资金募集工作已经完成。

（四）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支出分部报告

单位：元

地区 营业部

（

家

）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支出比

上年增减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增减

山西省

４８ ２２０，９７５，７３９ ８４，３０６，３７０ ６１．８５ １８．６７ １．３０

上升

６．５４

个百分点

北京市

１ ６，０７６，４５９ ４，９６０，３２７ １８．３７ ２４．０４ ０．２２

上升

１９．４０

个百分点

陕西省

１ ４，５４７，７２２ ３，２８１，４４７ ２７．８４ ４２．９９ ５．９１

上升

２５．２６

个百分点

上海市

３ １３，１８２，１１３ １０，２８１，６３５ ２２．００ ２２．５１ －５．８０

上升

２３．４４

个百分点

广东省

２ ６，４２０，６１７ ５，０７４，６８１ ２０．９６ １７１．３１ ６．８０

上升

１２１．７５

个百分点

浙江省

２ ３，９４４，６５３ ５，０１８，３４４ －２７．２２ ２．７９ －１０．１７

上升

１８．３５

个百分点

重庆市

１ ２，３２１，６２９ ２，３９７，６４１ －３．２７ ５８．４０ ０．４８

上升

５９．５４

个百分点

辽宁省

１ １，０８２，１９０ ２，２８５，６０９ －１１１．２０ １２．７４ －１．５７

上升

３０．７０

个百分点

天津市

１ １，６０５，０８９ ２，３３５，１９２ －４５．４９ ７．０４ －８．４１

上升

２４．５４

个百分点

河北省

２ ２，８２３，２４５ ４，２０３，２１０ －４８．８８ １８．０８ ４．７５

上升

１８．９５

个百分点

山东省

１ ２，２３４，７０２ ３，２２９，８８６ －４４．５３ ２９．１３ －３．７６

上升

４９．４０

个百分点

福建省

１ ３，１３４，５４１ ３，２８８，８５５ －４．９２ ２１．４２ －１５．１５

上升

４５．２３

个百分点

江苏省

１ ９７３，９１３ ２，１４３，６４０ －１２０．１１ ３０．３６ －５．０８

上升

８２．１７

个百分点

河南省

１ １，２３８，９２８ ２，１２６，４５５ －７１．６４ ６．２９ －１．４２

上升

１３．４３

个百分点

广西省

１ ７２０，７２４ １，７７５，７９３ －１４６．３９ １２６．８１ ８．６０

上升

２６８．１７

个百分点

四川省

１ ９６３，５６５ １，３９３，４１４ －４４．６１ ２２．６１ －７．０６

上升

４６．１７

个百分点

湖南省

１ ２６４，２８４ １，２３７，９４８ －３６８．４２ １５０．６５ ３．５３

上升

６６５．６８

个百分点

总部及子公

司

－ ３０４，６１０，１１９ ３０８，８５３，８６２ －１．３９ １４．８６ ２２．８３

下降

６．５８

个百分点

合计

６９ ５７７，１２０，２３２ ４４８，１９４，３０９ ２２．３４ １７．７３ １４．５６

上升

２．１５

个百分点

（五）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１

，

３３１

，

８３２．２９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５２

，

０７１．４０

万元，增幅

４．０７％

；扣除

代理买卖证券款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公司总资产为

７９０

，

６５８．５７

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１０２

，

４３７．１６

万元， 增幅

１４．８８％

。

负债总额

６９４

，

８３５．５８

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５３

，

１６９．２３

万元， 增幅

８．２９％

， 其中代理买卖证券款

５４１

，

１７３．７１

万元， 同比减少

５０

，

３６５．７５

万元。 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

１５３

，

６６１．８６

万

元，较上年末增加

１０３

，

５３４．９８

万元，增幅

２０６．５５％

。

资产中扣除客户资金存款和客户备付金后的自有货币资金（包括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

１９９

，

９５５．４３

万元，占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后资产总额的

２５．２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２３９

，

７１７．０１

万元，占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后资产总额的

３０．３２％

。 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风险相对较

小。

从资产负债（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规模和结构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１９．４３％

，公司资产

状况良好，高流动性的资产完全能够满足负债支付的需求，并能保证公司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

６３６

，

９９６．７１

万元，较年初减少

１

，

０９７．８３

万元，降幅

０．１７％

，主要是受公司分配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报告期实现净利润及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目前公司资本金充足，

抗风险能力增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母公司净资本额为

４００

，

８１１．４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本

４４１

，

６４７．１４

万元减少了

４０

，

８３５．６７

万元，主要为公司报告期对

２０１２

年利润进行现金分红、增资龙华启富及新增资产管理计划影响，母公司净

资本与净资产比率为

６６．２２％

，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均符合《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六）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转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同比增减变动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５２７，３６７，７５７ １，８６７，６７９，２８２ ８８．８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４６４，４５６，５２０ ２，８０８，７７８，１４８ ５８．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３７，０８８，７６３ －９４１，０９８，８６６

不适用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２４，２６１，７４２ １，９７５，２３６，０４１ －６３．３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９３，６１４，０２５ ５５８，２１７，１５８ ２４．２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６４７，７１７ １，４１７，０１８，８８３ －９７．８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不适用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０，２０６，９４２ １２０，０２８，５９３ ０．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０，２０６，９４２ －１２０，０２８，５９３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

－１，０２７，０３２，９２２ ３５５，９７３，２５１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为

１０２

，

７０３．２９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３

，

７０８．８８

万元，主要现金流入项目为：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４２

，

０００

万

元，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１８８

，

５１６．４３

万元，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６１

，

９０４．９０

万元，取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收到的现金净额

５９

，

６８１．７０

万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３３．７５

万元；主要

现金流出项目为： 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

２６

，

９８２．１７

万元， 处置衍生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７３．３５

万元， 取得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为

５０

，

９９４．５７

万元， 代理买卖证券款减少

５０

，

３６５．７５

万

元，支付各项费用等

２６

，

００２．８７

万元，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８

，

３６８．２６

万元，支付各项税费

６

，

５０１．８５

万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６

，

８８６．２８

万元，支付的投资者保护基金

８２８．９２

万元，应收融资业

务款净增加额

５４

，

５９８．１５

万元，应收定向理财款净增加

１９１

，

３５８．１０

万元，存出保证金净增加额

３

，

４８５．３８

万元

等。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０６４．７７

万元，主要的流入项目为：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１

，

８０７．１４

万元，为三个月及以上银行定期存款的收回，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６１８．３３

万元；主要的流出

项目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

，

５８６．１５

万元，支付三个月及以上银行定期

存款

６６

，

７７５．２６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０２０．６９

万元，主要流出项目为：分配利润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９９９．００

万

元。 （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已经销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未募集资金，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延续到报告期使用的情形。

（八）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大华期货有

限公司

期货公

司

期货

商品期货经纪

、

金融

期货经纪

（

以上经营

范围按许可证核定

事项及期限从事经

营

）

３

亿元

１，１１０，１２９，５５２ ２７９，６８６，６３８ ４５，２７０，０５１ １９０，５０５ ２１６，２０１

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

司

证券

股票和债券的承销

与保荐

，

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１０

亿元

１，０２９，３８２，５４２ １，０１６，９９４，３５２ １３０，４９９，９３０ －１２，１７４，９３８ －１３，５９０，８０２

龙华启富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其他金融 投资与资产管理

２

亿元

（

注

）

１９９，８１２，５１６ １９９，４３０，４８１ １，０８４，１５３ －２，１７９，１１６ －１，５８５，６５６

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对龙华启富增资人民币

１

亿元，

７

月，龙华启富完成工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注册

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

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龙华启富

１００％

股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

节 重要事项 十三 其他重大事项及期后事项的说明”）。

（九）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十）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并购及再融资事项进展说明

１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筹划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中国证监会受理公

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２２１１０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随后，公司积极落实有关事

项，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书面反馈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公司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有关审核意见，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

于签署

＜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

＜

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

＞

的议案》，进一步完善本次交易有关安

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格

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６４

号），核准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吸收合并大华期货事项。

格林期货、大华期货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在法定媒体发布了《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吸收合并的联合

公告》，就中国证监会核准吸收合并事项、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等有关事项进行

说明。 公司及格林期货、大华期货将平稳有序地推进吸收合并有关事项，妥善安置客户和员工，认真落实

合并方案，相关事项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发行债券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

公司债券事项申请等有关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３０６８０

号），随后，公

司积极落实相关反馈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正式报送有关反馈意见书面回复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拟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含

２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公

告“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 公司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方便投资

者及时了解该事项进展情况。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四）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结合电话提示的方

式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次会议在山西省太

原市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层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张广慧董事长主持，

１２

名董事全部出席（其中，王卫国独立董事书面委托蒋岳祥独立董事、李

兆会董事书面委托侯巍董事、孙璐董事书面委托乔俊峰职工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

和有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要求所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公开披露。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合规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广慧先生、任宏伟先生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现行《公司章程》的基础上，补充完善相

关条款。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与本次修订《公司章

程》有关的行政许可事项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涉及章程重要条款变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尚需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

＜

公司章程

＞

新旧条款对照表》详见本公告之附件。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

三楼召开。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７

、会议听取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附件：《

＜

公司章程

＞

新旧条款对照表》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附件：

《公司章程》新旧条款对照表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无

增加第十六条 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

，

也可以与其他投

资者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

公司可以设立从事直接投资业务

的子公司

，

也可以设立从事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从事其

他业务的子公司

。 （

以下条款编号相应调整

）

第四十一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时

，

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公司

：

（

一

）

所持本公司股权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被强制执

行

；

（

二

）

决定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

（

三

）

委托他人行使本公司的股东权利或与他人就行使本

公司的股东权利达成协议

；

（

四

）

变更名称

；

（

五

）

发生合并

、

分立

；

（

六

）

解散

、

破产

、

关闭

、

被接管

；

（

七

）

其他可能导致所持本公司股权发生转移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应当自知悉上述情况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

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

第四十二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出现

下列情形时

，

应当在

５

个工作日内通知公司

：

（

一

）

所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股权被采取财产保全或者

强制执行措施

；

（

二

）

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

（

三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

；

（

四

）

变更名称

；

（

五

）

发生合并

、

分立

；

（

六

）

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

、

指定托管

、

接管或者撤销等

监管措施

，

或者进入解散

、

破产

、

清算程序

；

（

七

）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

任

；

（

八

）

其他可能导致所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股权发生转

移或者可能影响公司运作的

。

第四十二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

将其持

有的股份进行质押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当日

，

向公司作出书

面报告

。

删除该条

（

以下条款编号相应调整

）。

第四十三条 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

确保股东

享有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知情权

。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

，

董事会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全体股

东

，

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

（

一

）

公司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

二

）

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

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标准的

；

（

三

）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

（

四

）

拟更换董事长

、

监事长或总经理

；

（

五

）

发生突发事件

，

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

（

六

）

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

第四十三条 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机制

，

依法保

障股东的知情权

。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

，

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本章程规定

的其他方式及时通知全体股东

，

并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报告

：

（

一

）

公司或者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

（

二

）

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

导致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标准

；

（

三

）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

（

四

）

拟更换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监事会主席

、

经营管理

的主要负责人

；

（

五

）

发生突发事件

，

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或者可能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

（

六

）

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

第四十八条 公司在重大关联交易发生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

删除该条

（

以下条款编号相应调整

）。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与其股东

（

或股东的关联方

，

下同

）

之间不得

有下列行为

：

（

一

）

向股东作出最低收益

、

分红承诺

；

（

二

）

持有股东的股权

，

但法律

、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

定的除外

；

（

三

）

向股东直接或间接提供融资或担保

；

（

四

）

股东占用公司资产或客户存放在公司的资产

；

（

五

）

公司通过购买股东大量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

送不当利益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

第四十八条 公司与其股东

（

或者股东的关联方

）

之间不得有

下列行为

：

（

一

）

持有股东的股权

，

但法律

、

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另有规定的除外

；

（

二

）

通过购买股东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送不当

利益

；

（

三

）

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产

；

（

四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

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监事

，

决定有

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

出决议

；

（

十

）

修改本章程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十二

）

审议批准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

１

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六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

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监事

，

决定

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

出决议

；

（

十

）

修改本章程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十二

）

审议批准第五十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

１

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六

）

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

（

即交易

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但公司受赠现金资产

、

单纯减免公司

义务的交易以及对外担保除外

）；

（

十七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

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部分职权的

，

应当经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且授权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

但

《

公司法

》

明确规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不得授权董事会行使

。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

、

监事选举事项的

，

股东大

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

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

（

一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职等个人情况

；

（

二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

三

）

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

（

四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监事外

，

每位董事

、

监事候

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

、

监事选举事项的

，

股东大

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

至少包

括以下内容

：

（

一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职等个人情况

；

（

二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

三

）

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

（

四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监事外

，

每位董事

、

监事候

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

单独或合并持有证券公司

３％

以

上股权的股东

，

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

、

监事候选人

。

第八十三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

出席会议的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召集人或其代表

、

会

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

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

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

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

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５

年

。

第八十二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

出席会议的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召集人或其代表

、

会

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

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

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

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

保存期限不少于

２０

年

。

第八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不

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

的表决情况

。

第八十八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

东的表决情况

，

并在公司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对重大关联

交易予以披露

。

第九十二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股东提案或董事会决

议

、

监事会决议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公司任一股东推选

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

１ ／ ２

以上时

，

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

会成员的

１ ／ ２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可以实行累积投

票制

。

本章程所称累积投票制度

，

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

（

监

事

）

时

，

公司股东所拥有的全部投票权为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

应选董事

（

监事

）

之积

；

公司股东既可将其所拥有的全部投票

权集中投票给一名候选董事

（

监事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若干

名候选董事

（

监事

）。

董事

（

包括独立董事

）、

监事的选举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

投票的方式进行

，

每一候选人单独计票

，

按得票从高到低依次

产生当选者

，

且当选者所得最低选票数不低于全部投票权除

以候选董事

（

监事

）

人数的一半

。

首轮选举不能达到应选人数

的

，

经选举已符合当选条件的自动当选

，

其余候选人由股东大

会按前述规则进行选举

。

选举董事并实行累积投票制时

，

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应

分别进行选举

，

以保证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

第九十一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股东提案或董事会决

议

、

监事会决议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公司任一股东推

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

１ ／ ２

以上时

，

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

监事会成员的

１ ／ ３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可以实行累积

投票制

。

本章程所称累积投票制度

，

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

（

监事

）

时

，

公司股东所拥有的全部投票权为其所持有的股份

数与应选董事

（

监事

）

之积

；

公司股东既可将其所拥有的全部

投票权集中投票给一名候选董事

（

监事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

若干名候选董事

（

监事

）。

董事

（

包括独立董事

）、

监事的选举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

投票的方式进行

，

每一候选人单独计票

，

按得票从高到低依

次产生当选者

，

且当选者所得最低选票数不低于全部投票权

除以候选董事

（

监事

）

人数的一半

。

首轮选举不能达到应选人

数的

，

经选举已符合当选条件的自动当选

，

其余候选人由股

东大会按前述规则进行选举

。

选举董事并实行累积投票制时

，

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应

分别进行选举

，

以保证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由

１２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人数

不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１ ／ ３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董事长及董事

需经中国证监会资格认定

。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

、

风险管理委员会

、

审计

委员会

、

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

各专门委员会

在董事会授权下开展工作

，

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

对

董事会负责

。

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由董事会确定

。

董事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

，

由独立董事担任

。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提供服务

，

由此发

生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

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由

１２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内部董事

（

即

在公司同时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

）

人数不得超过董事人数的

１ ／ ２

，

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１ ／ ３

。

董事会设董事

长

１

人

。

董事长及董事需经中国证监会资格认定

。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

、

风险管理委员会

、

审

计委员会

、

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

各专门委

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开展工作

，

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意

见

，

对董事会负责

。

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由董事会确定

。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

，

由独立董

事担任

。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提供服务

，

由此发

生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

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

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书面表决或举手表

决

。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可

以用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应采取现场

、

视频或者电话会议召

开

。

由于紧急情况

、

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无法举行现场

、

视频

或者电话会议的

，

董事会临时会议可以信函

、

传真等方式进

行书面表决

。

董事会临时会议可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

，

采取视频或者电话方式召开会议

，

董事通过电话

、

视频方

式对审议事项发表意见后

，

应将其对审议意见的书面意见签

字确认后传真或提交至董事会办公室

。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

议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董事会会

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

，

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５

年

。

第一百三十八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

议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

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

，

保存期限不少于

２０

年

。

第一百四十二条 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负责国家有关风险控制规定在公司的贯彻执行

；

（

二

）

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

（

三

）

对公司风险控制情况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议

；

（

四

）

确定自营业务规模和风险限额

；

（

五

）

定期审查公司合规报告

，

并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

性作出评价

；

（

六

）

听取合规总监关于合规事项的报告

，

并向董事会提

出意见和建议

；

（

七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

第一百四十一条 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

、

基本政策进行

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二

）

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进行

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三

）

对需董事会审议的重大决策的风险和重大风险的

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

；

（

四

）

对需董事会审议的合规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进行

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五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

第一百四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进行合规性控制

；

（

二

）

监督公司内部稽核审计工作

，

审查内部稽核审计结

果

；

（

三

）

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

（

四

）

负责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

（

五

）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

六

）

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

（

七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

１

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第一百四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监督年度审计工作

，

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的真

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判断

，

提交董事会审议

；

（

二

）

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并监督外部审计

机构的执业行为

；

（

三

）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

（

四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得少于

１ ／ ２

，

且至少应

有

１

名独立董事从事会计工作

５

年以上

。

第一百四十五条 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

、

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

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

二

）

研究董事

、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

和程序

，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

三

）

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的人选

； （

四

）

对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

（

五

）

对须提请董事会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审查

并提出建议

；

（

六

）

根据董事

、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主要

范围

、

职责

、

重要性以及其他同类企业相应岗位的薪酬水平

，

制订并执行适合市场环境变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

具备竞争优

势的薪酬方案以及与经营业绩相关联的奖惩激励措施

；

（

七

）

检查公司董事

、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

责的情况

，

作出综合评议报告

。

组织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

提出奖惩建议

；

（

八

）

审议公司总裁提出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

案

；

（

九

）

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

（

十

）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

第一百四十四条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

一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进行审议

并提出意见

，

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

对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

（

二

）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进

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

（

三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

（

四

）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

第一百五十五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

议

，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三

）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

七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

（

八

）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

第一百五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

议

，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三

）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

监

；

（

七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

（

八

）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协助总经理履行相应职责

，

并且在本

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责

。

第一百七十七条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

明确监事会

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

策

。

监事会议事规则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报送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

第一百七十六条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

明确监事会

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

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

策

。

监事会议事规则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报送公司所在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

监事会应采取现场

、

视频或者电话会议召开

。

由于紧急

情况

、

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无法举行现场

、

视频或者电话会

议的

，

监事会临时会议可以信函

、

传真等方式进行书面表决

。

监事会临时会议可以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

，

采取视频或者电话方式召开会议

，

监事通过电话

、

视频方

式对审议事项发表意见后

，

应将其对审议意见的书面意见签

字确认后传真或提交至监事会办公室

。

第一百八十一条 监事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

录

，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说

明性记载

。

监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至少保存

１５

年

。

第一百八十条 监事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

录

，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

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

说明性记载

。

监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至少保存

２０

年

。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经营管理工作需要，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９

：

３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股东，即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等。

７

、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结合公司治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对现行章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本次章程修订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之附件。

２

、审议《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上述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的，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

２９

层山西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２

）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４

、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法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计半天，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梁颖新、司海红、魏佳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０５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３１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２７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３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委托书等原件，转交会务

人员。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特此公告

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附件：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

股东单位：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上述代理人代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委托权限为：出席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对大会审议议

案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记录等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

文件。 此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

束之日止。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附注：

１

、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指示，请在上列表格中“同意”、“反对”、“弃权”所对应的空格内选择

一项打“

√

”，只能选择一项，多选无效。

２

、若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或作出的指示无效的，视为全权委托，代理人可酌情行使表决权。

３

、委托人为法人单位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名

／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修改

＜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

的决定》（第

９３

号令），取消了原有对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关联交易方发行的证券只能占产品净资产

７％

的

限定。

为丰富公司发行集合理财产品的投资品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结合信托产品特点

及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信托”）多年信托产品管理经验，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新增预计以设

立系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关联方山西信托所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董事张广慧先生、任宏伟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关联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集

团）公司及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三）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主要内容

公司设立并管理“山西证券稳健优选”等系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

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质押式回购产品等。该类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公司关联方山西信托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同时公司自有资金将有选择的以次

级形式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比例不超过单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资产的

２０％

。

公司将在市场同类型、同期限信托产品中选择风险收益与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风险匹配的产

品进行投资。由于山西信托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新增预计以设立系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方式参与认购关联方山西信托所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 其中，公司自有资金参与

该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信托管理费率和收益率将根据市场情况由双方协商

确定。

（四）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按照市场佣金水平，公司与山西信托累计已发生经纪业务佣金收入

５８

，

３３０

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郭晋普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５

，

７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业务范围包括本、外币

业务 。

５

、住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

６

、山西信托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山西信托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

，

３６１．４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３

，

２６３．１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

西信托总资产

１６８

，

７０４．２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４

，

８８９．２８

万元。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

１

、山西信托为公司股东，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山西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８８％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持有山西信托

９０．７％

的股权，为

山西信托控股股东。

公司与山西信托同受控股股东国信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规定，公

司与山西信托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与山西信托的合作，可以增加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品种，丰富产品线，提升固定收益产品的

收益率，有效满足业务发展和客户需求。

（二）与山西信托合作可以有效借鉴和学习其在实体融资领域的项目选取及风控经验，增强公司资产

管理业务在实体融资领域的业务能力，拓展业务范围。

（三）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有利于公司有关业务的开展，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

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１

） 公司本次新增预计的通过设立系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关联方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所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公司丰富业务品种，

提高资金收益水平。 （

２

）本次预计事项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五、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山 西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广 弘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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